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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壽臻愛久久防癌健康終身保險 

一、 審閱期間：不得少於三日。 

二、 當事人資料：要保人及保險公司。 

三、 契約重要內容 

 (一) 契約撤銷權(第 3 條) 

 (二) 保險責任之開始與契約效力停止、恢復及終止事
由(第 4 條、第 6 條、第 7 條、第 9 條、第 17 條、
第 18 條) 

 (三) 保險期間及給付內容(第 5 條、第 12 條至第 18 條) 

 (四) 告知義務與契約解除權(第 8 條) 

 (五) 保險事故之通知、請求保險金應備文件與協力義
務(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9 條至第 22 條) 

 (六) 除外責任及受益權之喪失(第 23 條、第 24 條) 

 (七) 保險金額之變更(第 26 條) 

 (八) 受益人之指定、變更與要保人住所變更通知義務
(第 29 條、第 30 條) 

 (九) 請求權消滅時效(第 3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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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文號：全球壽(商研)字第 1060601005 號 

備查日期：106 年 6 月 1 日 

備查文號：全球壽(商研)字第 1090101036 號 

備查日期：109 年 1 月 1 日 

全球人壽臻愛久久防癌健康終身保險 

給付項目：初次罹患低侵襲性癌症保險金、初次罹患侵襲性癌症保險金、癌症關懷保險金、初次罹患特定癌症

保險金、保險費的豁免、所繳保險費的退還、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祝壽保險金 

 
「本契約於訂立契約前已提供要保人不低於三日之審閱期間。」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商品因費率計算已考慮脫退率，故無解約金。」 

「本公司對本商品罹患癌症應負之保險責任，自本契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九十一日（含）以後或復效日起開

始。」 

免費服務及申訴電話：0800-000-662 

本公司傳真：02-6639-6666 

電子信箱(E-mail)：webmaster@transglobe.com.tw 

 

第一條【保險契約的構成】 

本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批註及其他約定書，均為本保險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的構成部分。 

本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

釋為原則。 

 

第二條【名詞定義】 

本契約名詞定義如下: 

一、本契約所稱「滿期日」係指本契約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一百歲之保單週年日。 

二、本契約所稱「繳費期間」係指保險單首頁上所記載本契約之繳費年期。 

三、本契約所稱「保險金額」係指保險單首頁所記載之本契約保險金額，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如有變更保險金

額者，以變更後之保險金額為準。 

四、本契約所稱「保險費總和」，於繳費期間內，係指依照本契約之保險金額、被保險人之性別、投保年齡

及繳費期間，對照其適用之表訂標準體年繳保險費，並乘以事故發生當時之保單年度數所得之金額；於

繳費期滿後，係指依照本契約前述之表訂標準體年繳保險費乘以本契約之繳費期間所得之金額。 

每萬元保險金額之「標準體年繳保險費率表」詳如附表。 

五、本契約所稱「癌症」係指被保險人於契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九十一日（含）以後或復效日起，組織細胞

有惡性細胞不斷生長、擴張及對組織侵害的特性之惡性腫瘤或惡性白血球過多症，經病理檢驗確定符合

最近採用之「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版本歸屬於惡性腫瘤或原位癌之疾病。 

(一) 癌症(初期)： 

1.原位癌或零期癌。 

2.第一期惡性類癌。 

3.第二期（含）以下且非惡性黑色素瘤之皮膚癌（包括皮膚附屬器癌及皮纖維肉瘤）。 

mailto:webmaster@transglob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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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癌症(輕度)： 

1.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第一期及第二期（按 Rai 氏的分期系統）。 

2.10 公分（含）以下之第一期何杰金氏病。 

3.第一期前列腺癌。 

4.第一期膀胱乳頭狀癌。 

5.甲狀腺微乳頭狀癌（微乳頭狀癌是指在甲狀腺內 1 公分（含）以下之乳頭狀癌）。 

6.邊緣性卵巢癌。 

7.第一期黑色素瘤。 

8.第一期乳癌。 

9.第一期子宮頸癌。 

10.第一期大腸直腸癌。 

(三) 癌症(重度)： 

癌症(初期)和癌症(輕度)以外之癌症。 

六、本契約所稱「低侵襲性癌症」係指前款所稱癌症(初期)及癌症(輕度)。 

七、本契約所稱「侵襲性癌症」係指第五款所稱癌症(重度)。 

八、本契約所稱「特定部位癌症」係指下列部位之第五款所稱癌症(重度)： 

(一) 胃惡性腫瘤。 

(二) 結腸之惡性腫瘤。 

(三) 肝及肝內膽管惡性腫瘤。 

(四) 胰惡性腫瘤。 

(五) 氣管、支氣管及肺之惡性腫瘤。 

(六) 腦惡性腫瘤。 

九、本契約所稱「醫院」係指依照醫療法規定領有開業執照並設有病房收治病人之公、私立及醫療法人醫院。 

十、本契約所稱「醫師」係指領有醫師證書及執業執照，合法執業者。且非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本人。 

十一、本契約所稱「診斷確定初次罹患」係指被保險人自本契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九十一日(含)以後或復效

日起，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初次罹患本條約定之癌症。 

十二、本契約所稱「診斷確定相當週年日」係指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初次罹

患侵襲性癌症之日(不含)以後每年之相同日期，若當年無相同日期者，則為該月之最後一日。 

十三、本契約所稱「當年度壽險保額」係指「保險費總和」乘以一點零六倍，扣除按第十二條至第十五條約

定已給付之各項保險金後所得之金額。 

 

第三條【契約撤銷權】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檢同保險單向本公司撤銷本契約。 

要保人依前項規定行使本契約撤銷權者，撤銷的效力應自要保人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之意思表示到達翌日零

時起生效，本契約自始無效，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本契約撤銷生效後所發生的保險事故，

本公司不負保險責任。但契約撤銷生效前，若發生保險事故者，視為未撤銷，本公司仍應依本契約規定負保

險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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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保險責任的開始及交付保險費】 

本公司應自同意承保並收取第一期保險費後負保險責任，並應發給保險單作為承保的憑證。 

本公司如於同意承保前，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之金額時，其應負之保險責任，以同意承保時溯自預收相

當於第一期保險費金額時開始。 

前項情形，在本公司為同意承保與否之意思表示前發生應予給付之保險事故時，本公司仍負保險責任。 

 

第五條【保險範圍】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初次罹患第二條約定之癌症者，並符合第十二條至第十

五條給付條件時，本公司分別依各條之約定給付各項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初次罹患第二條所約定之侵襲性癌症者，依第十六條約

定豁免保險費。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屆滿期日仍生存者，本公司分別依第十七條或第十八條約定，給付各項

保險金。 

 

第六條【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應照本契約所載交付方法及日期，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或由本

公司派員前往收取，並交付本公司開發之憑證。第二期以後分期保險費到期未交付時，年繳或半年繳者，自

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月繳或季繳者，則不另為催告，自保險單所載交付日期之翌日起三十

日為寬限期間。 

約定以金融機構轉帳或其他方式交付第二期以後的分期保險費者，本公司於知悉未能依此項約定受領保險費

時，應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如在寬限期間內發生保險事故時，本公司

仍負保險責任。 

 

第七條【本契約效力的恢復】 

本契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二年內，申請復效。但保險期間屆滿後不得申請復效。 

要保人於停止效力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前項復效申請，並經要保人清償保險費扣除停效期間的危險保險費後

之餘額，自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 

要保人於停止效力之日起六個月後提出第一項之復效申請者，本公司得於要保人之復效申請送達本公司之日

起五日內要求要保人提供被保險人之可保證明。要保人如未於十日內交齊本公司要求提供之可保證明者，本

公司得退回該次復效之申請。 

被保險人之危險程度有重大變更已達拒絕承保程度者，本公司得拒絕其復效。 

本公司未於第三項約定期限內要求要保人提供可保證明，或於收齊可保證明後十五日內不為拒絕者，視為同

意復效，並經要保人清償第二項所約定之金額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 

要保人依第三項提出申請復效者，除有同項後段或第四項之情形外，於交齊可保證明，並清償第二項所約定

之金額後，自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 

基於保戶服務，本公司於保險契約停止效力後至得申請復效之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將以書面、電子郵件、簡

訊或其他約定方式擇一通知要保人有行使第一項申請復效之權利，並載明要保人未於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前

恢復保單效力者，契約效力將自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之日翌日上午零時起終止，以提醒要保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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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已依要保人最後留於本公司之前項聯絡資料發出通知，視為已完成前項之通知。 

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第八條【告知義務與本契約的解除】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在訂立本契約時，對於本公司要保書書面詢問的告知事項應據實說明，如有為隱匿或遺漏

不為說明，或為不實的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的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契約，而且不退還已

交付的保險費，其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但危險的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的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自契約訂立後，經過二年不行

使而消滅。 

本公司解除本契約時，應通知要保人，如要保人已身故，或居住所不明，通知不能送達時，本公司得將該項

通知送達受益人。 

 

第九條【契約的終止】 

要保人得隨時終止本契約。惟本公司依第十六條約定豁免保險費後，非經被保險人同意，要保人不得終止本

契約。 

前項契約之終止，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 

要保人依前二項約定終止本契約，本公司應從當期已繳保險費扣除按日數比例計算已經過期間之保險費後，

將其未到期保險費退還要保人。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生效日起持續有效第九十日內所發生之疾病，經醫院診斷確定罹患癌症者，本公司無息返

還已收受的保險費予要保人，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第十條【保險事故的通知與保險金的申請時間】 

要保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本公司應負保險責任之事故後十日內通知本公司，並於通知後儘速檢具所需文件向

本公司申請給付保險金。 

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之。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述約定期限內為給付者，

應按年利一分加計利息給付。 

 

第十一條【失蹤處理】 

被保險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失蹤者，如經法院宣告死亡時，本公司根據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時日為準，依第

十七條約定退還所繳保險費或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如要保人或受益人能提出證明文件，足以

認為被保險人極可能因意外傷害事故而死亡者，本公司應依意外傷害事故發生日為準，依第十七條約定退還

所繳保險費或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前項情形，本公司退還所繳保險費或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後，如發現被保險人生還時，要保人

或受益人應將該筆已領之所繳保險費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歸還本公司，其間若有應給付保險金之

情事發生者，仍應予給付。但有應繳之保險費，本公司仍得予以扣除。 

 

第十二條【初次罹患低侵襲性癌症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初次罹患低侵襲性癌症且未曾申領過初次罹患侵襲性癌

症保險金者，本公司依診斷確定日之保單年度，按下列各保單年度約定之金額，給付初次罹患低侵襲性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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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金。 

一、第一保單年度：保險費總和的一點一倍。 

二、自第二保單年度起：保險金額的零點五倍。 

初次罹患低侵襲性癌症保險金的給付以一次為限。 

 

第十三條【初次罹患侵襲性癌症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初次罹患侵襲性癌症者，本公司依診斷確定日之保單年

度，按下列各保單年度約定之金額，給付初次罹患侵襲性癌症保險金，但被保險人曾領取初次罹患低侵襲性

癌症保險金者，應扣除之。 

一、第一保單年度：保險費總和的一點一倍。 

二、自第二保單年度起：保險金額的三倍。 

被保險人如先符合診斷確定初次罹患侵襲性癌症後符合診斷確定初次罹患低侵襲性癌症或同時符合前述二

者，本公司僅給付初次罹患侵襲性癌症保險金。 

初次罹患侵襲性癌症保險金的給付以一次為限。 

 

第十四條【癌症關懷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初次罹患侵襲性癌症之日起，於下列診斷確定相當週年

日仍生存時，本公司依下列條件按保險金額給付癌症關懷保險金。 

一、第一年至第六年：每屆診斷確定相當週年日，且自該日(不含)往前起算一年內，經診斷確定罹患侵襲性

癌症者，無論診斷確定次數一次或多次，均以一次計。 

二、第七年至第二十年：第六個診斷確定相當週年日(不含)起每屆滿二年之翌日，且自該日(不含)往前起算

二年內，經診斷確定罹患侵襲性癌症者，無論二年內診斷確定次數一次或多次，均以一次計。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自醫院醫師診斷確定初次罹患侵襲性癌症日之翌日起屆滿二十年或本契約滿

期日，本公司即不負給付癌症關懷保險金的責任。 

 

第十五條【初次罹患特定癌症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初次罹患特定部位癌症且診斷確定日在第二保單年度

(含)後者，本公司按保險金額的三倍，給付初次罹患特定癌症保險金。 

如被保險人未曾申領初次罹患侵襲性癌症保險金者，本公司將一併給付之。 

初次罹患特定癌症保險金的給付以一次為限。 

 

第十六條【保險費的豁免】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且在繳費期間內，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初次罹患侵襲性癌症之日起，本公司豁免本契

約(不含附約)至繳費期間屆滿前之各期保險費，本契約繼續有效，但不退還當期已繳之未到期保險費。 

 

第十七條【所繳保險費的退還、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給付】 

訂立本契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之給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

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本公司應退還所繳保險費。 

前項所繳保險費，係以保險費率表所載金額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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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且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按當年度壽險保額給付身故保險金。若被保險

人於繳費期間內身故，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前項被保險人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公司），不得超

過訂立本契約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數，其超過部分本公司不負給付責

任，本公司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前項情形，如要保人向二家（含）以上保險公司投保，或向同一保險公司投保數個保險契（附）約，且其投

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合計超過前項所定之限額者，本公司於所承保之喪葬費用金額範圍內，依各要保書所

載之要保時間先後，依約給付喪葬費用保險金至前項喪葬費用額度上限為止，如有二家以上保險公司之保險

契約要保時間相同或無法區分其要保時間之先後者，各該保險公司應依其喪葬費用保險金額與扣除要保時間

在先之保險公司應理賠之金額後所餘之限額比例分擔其責任。 

本公司依本條約定退還所繳保險費、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第十八條【祝壽保險金的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且屆滿期日仍生存者，本公司按當年度壽險保額給付祝壽保險金。 

本公司依本條約定給付祝壽保險金後，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第十九條【癌症各項保險金的申領】 

受益人申領第十二條至第十五條各項保險金，與第十六條豁免保險費之申請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癌症醫療診斷書及病理組織切片檢查、血液學檢查或其他相關癌症檢驗報告(申領癌症關懷保險金的給

付應提供第十四條第一項約定期間內之相關癌症檢驗報告)。 

三、保險金申請書。 

四、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醫師者，不得為被保險人出具申領診斷證明文件。 

受益人申領各項保險金時，本公司基於審核保險金之需要，得徵詢其他醫師之醫學專業意見，並得經受益人

同意調閱被保險人之就醫相關資料，因此所生之費用由本公司負擔。但不因此延展本公司依第十條約定應給

付之期限。 

 

第二十條【退還所繳保險費的申請】 

要保人或應得之人依第十一條、第十七條或第二十三條約定申請退還所繳保險費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書及除戶戶籍謄本。 

三、申請書。 

四、要保人或應得之人的身分證明。 

 

第二十一條【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申領】 

受益人申領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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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書及除戶戶籍謄本。 

三、保險金申請書。 

四、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第二十二條【祝壽保險金的申領】 

受益人申領祝壽保險金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保險金申請書。 

三、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第二十三條【除外責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不負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的責任： 

一、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二、被保險人故意自殺。但自契約訂立或復效之日起二年後故意自殺致死者，本公司仍負給付身故保險金或

喪葬費用保險金之責任。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 

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因第一項各款原因致死者，本公司依第十七條約定退還所繳保險費予要保人或應得之

人。 

 

第二十四條【受益人受益權之喪失】 

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益權。 

前項情形，如因該受益人喪失受益權，而致無受益人受領保險金額時，其保險金額作為被保險人遺產。如有

其他受益人者，喪失受益權之受益人原應得之部分，按其他受益人原約定比例分歸其他受益人。 

 

第二十五條【欠繳保險費的扣除】 

本公司給付各項保險金時，如要保人有欠繳保險費未還清者，本公司得先抵銷上述欠繳保險費後給付其餘額。 

 

第二十六條【保險金額之減少】 

要保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得申請減少保險金額，但是減額後的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本保險最低承保金額，

其減少部分依第九條契約終止之約定處理。 

要保人申請減少保險金額後，本契約各項保險金的給付以減少後的保險金額為準。 

 

第二十七條【不分紅保險單】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第二十八條【投保年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理】 

要保人在申請投保時，應將被保險人出生年月日在要保書填明。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以足歲計算，但未滿

一歲的零數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 

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發生錯誤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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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實投保年齡較本公司保險費率表所載最高年齡為大者，本契約無效，其已繳保險費無息退還要保人。 

二、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溢繳保險費者，本公司無息退還溢繳部分的保險費。但在發生保險事故後始發

覺且其錯誤發生在本公司者，本公司按原繳保險費與應繳保險費的比例提高保險金額，而不退還溢繳部

分的保險費。 

三、因投保年齡的錯誤，而致短繳保險費者，要保人得補繳短繳的保險費或按照所付的保險費與被保險人的

真實年齡比例減少保險金額。但在發生保險事故後始發覺且其錯誤不可歸責於本公司者，要保人不得要

求補繳短繳的保險費。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前段情形，其錯誤原因歸責於本公司者，應加計利息退還保險費，其利息按民法第二百

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計算。 

 

第二十九條【受益人的指定及變更】 

初次罹患低侵襲性癌症保險金、初次罹患侵襲性癌症保險金、癌症關懷保險金、初次罹患特定癌症保險金的

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被保險人身故時，如本契約保險金尚未給付或未完全給付，則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該部分保險金之受

益人。 

除前項約定外，要保人得依下列規定指定或變更受益人，並應符合指定或變更當時法令之規定: 

一、於訂立本契約時，經被保險人同意指定受益人。 

二、於保險事故發生前經被保險人同意變更受益人，如要保人未將前述變更通知本公司者，不得對抗本公司。 

前項受益人的變更，於要保人檢具申請書及被保險人的同意書（要、被保險人為同一人時為申請書或電子申

請文件）送達本公司時，本公司應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身故受益人同時或先於被保險人本人身故，除要保人已另行指定受益人外，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本契

約受益人。 

本條法定繼承人之順序及應得保險金之比例適用民法繼承編相關規定。 

 

第三十條【變更住所】 

要保人的住所有變更時，應即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不為前項通知者，本公司之各項通知，得以本契約所載要保人之最後住所發送之。 

 

第三十一條【時效】 

由本契約所生的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兩年不行使而消滅。 

 

第三十二條【批註】 

本契約內容的變更，或記載事項的增刪，除第二十九條規定者外，應經要保人與本公司雙方書面或其他約定

方式同意，並由本公司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第三十三條【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涉訟者，同意以要保人住所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要保人的住所在中華民國境外時，以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

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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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標準體年繳保險費率表 

 

單位：元/每萬元保險金額 

男性 

繳費期間 

    

年齡 

10 年期 15 年期 20 年期 25 年期 30 年期 

0 1,495  1,041  809  662  562  

1 1,521  1,058  823  672  574  

2 1,547  1,078  837  684  581  

3 1,575  1,097  852  695  593  

4 1,603  1,117  868  708  604  

5 1,632  1,137  884  719  612  

6 1,661  1,157  900  732  624  

7 1,691  1,177  915  746  634  

8 1,722  1,200  932  759  645  

9 1,753  1,222  950  774  657  

10 1,784  1,244  968  789  669  

11 1,818  1,267  985  803  682  

12 1,851  1,291  1,004  819  694  

13 1,886  1,314  1,023  835  709  

14 1,919  1,338  1,042  850  721  

15 1,956  1,364  1,061  867  736  

16 1,992  1,389  1,082  883  752  

17 2,029  1,414  1,102  900  767  

18 2,067  1,442  1,123  919  783  

19 2,104  1,469  1,145  936  798  

20 2,144  1,496  1,167  955  814  

21 2,183  1,524  1,190  974  831  

22 2,224  1,553  1,212  994  850  

23 2,264  1,583  1,236  1,014  867  

24 2,308  1,614  1,260  1,035  886  

25 2,352  1,643  1,286  1,056  905  

26 2,394  1,676  1,312  1,078  926  

27 2,440  1,709  1,339  1,101  947  

28 2,487  1,742  1,366  1,125  968  

29 2,533  1,775  1,394  1,150  990  

30 2,581  1,811  1,422  1,176  1,013  

31 2,630  1,847  1,455  1,206  1,043  

32 2,680  1,884  1,488  1,236  1,074  

33 2,730  1,921  1,522  1,267  1,106  

34 2,781  1,958  1,557  1,299  1,139  

35 2,832  1,996  1,593  1,332  1,173  

36 2,885  2,035  1,629  1,366  1,208  

37 2,938  2,075  1,666  1,400  1,244  

38 2,991  2,114  1,704  1,435  1,281  

39 3,045  2,155  1,743  1,471  1,319  

40 3,099  2,196  1,783  1,508  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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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繳費期間 

    

年齡 

10 年期 15 年期 20 年期 25 年期 30 年期 

41 3,166  2,251  1,845  1,557    

42 3,235  2,307  1,909  1,608    

43 3,305  2,365  1,976  1,660    

44 3,377  2,424  2,045  1,714    

45 3,450  2,485  2,116  1,770    

46 3,525  2,547  2,190      

47 3,602  2,611  2,267      

48 3,680  2,676  2,346      

49 3,760  2,743  2,428      

50 3,842  2,810  2,514      

51 3,966  2,945        

52 4,094  3,086        

53 4,226  3,234        

54 4,362  3,389        

55 4,503  3,552        

56 4,648  3,722        

57 4,798  3,901        

58 4,953  4,088        

59 5,113  4,284        

60 5,277  4,489        

61 5,535          

62 5,806          

63 6,090          

64 6,388          

65 6,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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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元/每萬元保險金額 

女性 

繳費期間 

    

年齡 

10 年期 15 年期 20 年期 25 年期 30 年期 

0 1,241  863  671  551  469  

1 1,261  878  680  558  477  

2 1,282  891  692  567  486  

3 1,302  905  703  578  494  

4 1,324  922  715  586  500  

5 1,346  936  727  595  510  

6 1,370  952  740  604  516  

7 1,393  969  752  615  525  

8 1,417  986  766  626  536  

9 1,442  1,002  779  637  543  

10 1,467  1,020  794  647  553  

11 1,492  1,039  807  658  562  

12 1,519  1,057  821  670  572  

13 1,544  1,075  836  682  582  

14 1,571  1,093  851  695  594  

15 1,598  1,113  866  709  607  

16 1,627  1,133  881  724  620  

17 1,656  1,152  900  739  634  

18 1,683  1,174  918  755  648  

19 1,712  1,196  936  771  662  

20 1,742  1,220  955  788  677  

21 1,774  1,244  976  804  693  

22 1,809  1,269  995  822  708  

23 1,845  1,294  1,016  841  725  

24 1,880  1,320  1,038  859  742  

25 1,916  1,346  1,059  878  759  

26 1,953  1,373  1,082  897  777  

27 1,990  1,400  1,104  917  795  

28 2,028  1,428  1,126  937  814  

29 2,066  1,456  1,151  958  833  

30 2,104  1,484  1,174  979  853  

31 2,144  1,513  1,199  1,001  873  

32 2,182  1,543  1,223  1,023  894  

33 2,221  1,572  1,248  1,045  915  

34 2,261  1,603  1,274  1,068  936  

35 2,301  1,633  1,299  1,091  958  

36 2,341  1,663  1,326  1,114  980  

37 2,380  1,693  1,351  1,137  1,003  

38 2,420  1,723  1,376  1,160  1,025  

39 2,459  1,753  1,402  1,184  1,048  

40 2,498  1,782  1,427  1,207  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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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繳費期間 

    

年齡 

10 年期 15 年期 20 年期 25 年期 30 年期 

41 2,535  1,811  1,453  1,230    

42 2,572  1,839  1,477  1,253    

43 2,607  1,867  1,500  1,275    

44 2,642  1,893  1,524  1,298    

45 2,675  1,920  1,556  1,320    

46 2,707  1,945  1,592      

47 2,739  1,969  1,628      

48 2,769  1,994  1,665      

49 2,806  2,034  1,703      

50 2,855  2,076  1,742      

51 2,901  2,131        

52 2,948  2,187        

53 2,995  2,245        

54 3,043  2,304        

55 3,092  2,365        

56 3,142  2,427        

57 3,193  2,491        

58 3,244  2,557        

59 3,296  2,624        

60 3,349  2,692        

61 3,452          

62 3,558          

63 3,668          

64 3,781          

65 3,898          

 


